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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政办发〔2020〕6号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《落实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

措施实施细则》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印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2月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落实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细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部署，在严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细化落实省政府《关于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持续

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15号）、省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支持中小企业缓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保持平稳

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0〕5号）和市政府

《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

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》（淮政发〔2020〕6号）、市政府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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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台资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淮政发

〔2020〕7号）四项政策措施，切实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，有

效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，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

定发展，促进经济循环畅通运行，努力推动经济稳定持续高质量

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

1．办理事项：对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纳

税人，准予延期申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线上申请办理流程：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（网址

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）：【我要办税】

→【税务行政许可】→【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】；

邮寄申请办理流程：不方便线上办理的，资料可寄至本地税

务局，为准确高效开展邮递办税业务，纳税人在邮寄申请前应先

行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电话联系；

（2）申请资料：

①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：邮寄申请提供（申请表表样

可至江苏省税务局网站【下载中心】→【表证单书】栏目下载。

因特殊情况，报送资料暂无法加盖公章的，可先履行签字确认手

续，完成资料报送，后期待特殊情况消除后，再行补正）；

②申请理由附页：对申请情况需补充说明的；

③经办人身份证件：上传原件（正反面）电子照片或扫描

件，邮寄申请提供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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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代理委托书：委托代理人办理申请；

⑤代理人身份证：委托代理人办理申请，上传原件（正反

面）电子照片或扫描件，邮寄申请提供复印件；

（3）收到纳税人申请后，材料齐全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

核发文书。

税务局邮寄地址：
序号 地区 办税服务部门 邮递接受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 市区 淮安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淮安市翔宇中道150号A区 陈亮 13861559163

2 淮安区 淮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淮安区华西路28号 樊跃军 18952352727

3 淮阴区 淮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淮阴区北京东路33号 乔乔 18360713508

4 洪泽区 洪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洪泽区洪泽湖大道69号 马凤忠 13801402799

5 涟水县 涟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
涟水县泰山路一号行政

审批局二楼税务窗口
洪跃利 18012065266

6 盱眙县 盱眙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
盱眙县行政审批局东侧

一楼办税服务大厅
陈龙强 18082028809

7 金湖县 金湖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金湖县神华大道203号 何坤 18015196088

联系人：侍伟 ，联系电话： 83639191、18052390338

联系人：王世华，联系电话：83639205、18052390525

2．办理事项：对因受疫情影响确有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

款的纳税人，依法准予延期缴纳税款，最长不超过3个月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线上申请办理流程：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（网址

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）：【我要办税】

→【税务行政许可】→【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】；

邮寄申请办理流程：不方便线上办理的，资料可寄至本地税

务局（同办理事项1邮寄地址）。为准确高效开展邮递办税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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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在邮寄申请前应先行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电话联系；

（2）申请资料：

①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：邮寄申请提供（申请表表样可

至江苏省税务局网站【下载中心】→【表证单书】栏目下载。因

特殊情况，报送资料暂无法加盖公章的，可先履行签字确认手续，

完成资料报送，后期待特殊情况消除后，再行补正）；

②申请理由附页：对申请情况需补充说明的；

③经办人身份证件：上传原件（正反面）电子照片或扫描件，

邮寄申请提供复印件；

④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账单：上月初至申请当日（疫情防

控期间，可提供银行账户网银电子截屏、照片或电子账单）；

⑤代理委托书：委托代理人办理申请；

⑥代理人身份证：委托代理人办理申请，上传原件（正反面）

电子照片或扫描件，邮寄申请提供复印件；

（3）收到纳税人申请报告之日起，材料齐全的，市、县局

税务机关初审后1个工作日内报省局税务机关审批，20个工作日

完成审批，核发文书。

3．办理事项：因疫情原因，导致企业发生重大损失，正常

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

困难的，可申请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具体流程:

（1）申请：纳税人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网站（网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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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）：【我要办税】

→【税收减免】→【税收减免核准】→【选择征收项目】—【选

择流程税务事项】；

（2）减免对象：根据省财税部门确定的范围执行；

（3）申报材料：涉税事项申请单；房屋权属证明、土地权

属证明；所属期财务报表；与减免依据或理由相关的资料；

（4）申报程序：

房产税

①企业申报，提交申报材料；

②县（区）级主管税务机关纳服部门受理，经税源管理部门

调查核实后，经县（区）级主管税务机关审议同意后按照属地管

理原则报送同级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审批；

③经市、县（区）级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批准后，县（区）

级主管税务机关及时通知纳服部门，纳服部门依法办理减免税审

批流程，并通知纳税人。

城镇土地使用税

①企业申报，提交申报材料；

②县（区）级主管税务机关纳服部门受理，经税源管理部门

调查核实后，报县（区）级主管税务机关审批，县（区）级主管

税务机关审批同意后及时通知纳服部门，纳服部门依法办理减免

税审批流程，并通知纳税人。

（5）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联系人：吴文珍，联系电话：836392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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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办理事项：生产销售和批发、零售罕见病药品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，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网址

为 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，点击左上角江

苏省电子税务局/我要办税/税费申报及缴纳。

联系人：王竞，联系电话：83936820

5．办理事项：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网站，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月

（季）度申报表及年度申报表相关行次进行网上提交，网址为

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
（2）相关材料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袁春花，联系电话：83639189

6．办理事项：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网站，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年

度 申 报 表 相 关 行 次 进 行 网 上 提 交 ， 网 址 为

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
（2）相关材料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袁春花，联系电话：83639189

http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http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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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办理事项：技术转让所得优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局网站，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月

（季）度申报表及年度申报表相关行次进行网上提交，网址为

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
（2）相关材料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袁春花，联系电话：83639189

8．办理事项：对医用口罩等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

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

网址为 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，点击左上

角江苏省电子税务局/我要办税/一般退（抵）税管理/增值税期末

留抵税额退税（适用于集成电路、疫情防控等纳税人申请）；疫

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；

（2）在申报期内，完成增值税纳税申报后提交申请。扫描上

传全部要件，并填写相关信息；

（3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，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批。

联系人：王竞，联系电话：83936820

9．办理事项：落实好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品流通环节免征增

值税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http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；


— 8 —

具体流程：

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网址

为 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，点击左上角江

苏省电子税务局/我要办税/税费申报及缴纳。

联系人：王竞，联系电话：83936820

10．办理事项：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、生活服务，

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

值税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

网址为 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，点击左上

角江苏省电子税务局/我要办税/税费申报及缴纳；

（2）无需办理免税备案手续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王竞，联系电话：83936820

11．办理事项：对旅客运输、餐饮、住宿等行业的个体工商

户和个人独资企业，及时办理定额调整申请，对不达起征点的一

律免除纳税义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邮寄申请办理流程：资料寄至本地税务局（同办理事项1邮

寄地址），为准确高效开展邮递办税业务，纳税人在邮寄申请前

应先行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电话联系。

（1）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：邮寄申请提供（申请表表

样可至江苏省税务局网站【下载中心】→【表证单书】栏目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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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特殊情况，报送资料暂无法加盖公章的，可先履行签字确认手

续，完成资料报送，后期待特殊情况消除后，再行补正）；

（2）《个体工商户定额核定审批表》：邮寄申请提供（申

请表表样可至江苏省税务局网站【下载中心】→【表证单书】栏

目下载）；

（3）收到纳税人申请后，材料齐全，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

批，核发文书。

12．办理事项：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

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

网址为 https://etax.jiangsu.chinatax.gov.cn/sso/login，点击左上

角江苏省电子税务局/我要办税/税费申报及缴纳；

（2）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；

（3）无需办理免税备案手续，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

联系人：王竞，联系电话：83936820

13．办理事项：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性用房（场地）及政

府主办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用房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

小微企业减免疫情期间第 1 个月房租，减半收取第 2 和第 3 个月

房租。对配合疫情防控、保供稳价的经营户，鼓励业主（房东）

为其减免房租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科技局，各县区人民

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http://fgw.beijing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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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行政事业单位减免企业房租具体流程：

①承租人向出租单位提出申请；

②具体出租单位受理；

③受理单位与申请人联系并核实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

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减免租金等情况；

④受理单位提出办理意见，报主管部门审批。减免户数、金

额、涉及房屋信息等情况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联系人：王菡（市财政局），联系电话：83168086

邮箱：haczzcc@126.com

（2）国有企业减免企业房租具体流程：

①申请人通过邮件提出申请；

②相关部门受理（市国联集团、交通控股、水控集团、工投

集团、工贸资产、热电集团、金融控股集团、融资担保集团、淮

扬菜集团、淮州文化集团、新华企业管理、国企中心等 12 户监

管企业房屋出租负责部门）；

③受理人与申请人联系并核实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

企业减免租金等情况；

④提出办理意见，报公司董事会（经理办公会）集体研究，

主要负责人审批；

⑤申请人将相关材料报相关部门备案；

⑥各监管国有企业承办部门及时将事项办理所有材料向财政

局产权处报备一份（电子版材料）。

市属国有企业负责房屋出租工作人员联系方式

mailto:haczzc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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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

1 市国联集团 蒋 蓉
83908550

13915110021
420495441@qq.com

2 市交通控股 许 煜 13382333738 993132145@qq.com

3 市水控集团 葛倩倩 18852315188 454463530@qq.com

4 市工投集团 徐长磊 15161764337 674985536@qq.com

5 市工贸资产 冯晓芹 18352314931 2594425180@qq.com

6 市热电集团 王 睿 13852361886 2408115688@qq.com

7 市金控集团 王逸轩 18805239559 1379360181@qq.com

8 市融资担保集团 沈佳佳 18952329234 672862729@qq.com

9 淮扬菜集团 张天石 19961811196 1041749720@qq.com

10 淮州文化集团 刘奕炤 18360729909 2264588534@qq.com

11 新华企业管理 徐 君 13337976968 577103031@qq.com

12 国企发展中心 葛 靖 15861788787 345023496@qq.com

14．办理事项：落实省发改委《关于规范疫情防控重点保障

企业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发改财金发〔2020〕97号）要求，

认真做好物流、生活物资、粮油物资三类生产企业推荐工作，对

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和贴息政策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企业按通知报送单片材料到县区发改部门；

（2）县区发改部门受理审核；

（3）县区发改部门上报市发改委审核后，上报省发改委；

（4）根据省级及以上发改部门批复文件，通知有关单位。

联系人：徐未名，联系电话：83605615

邮箱：hafgwcjc@126.com

15．办理事项：支持对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的重点企业申

报列入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，帮助企业积极争取人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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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专项再贷款优惠资金及中央和省财政贴息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联系属地县区发改部门，填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

名单及信贷资金需求表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申报专项承诺

函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单片材料并向市发改委扫描上报全部要

件；

（2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，每周三组织一次集中上报省发改

委转报国家发改委。

联系人：罗时江，联系电话：13915154299

邮箱：hasgjc@126.com

16．办理事项：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对符

合申报条件、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企业，优先给予并加大支持力度。

对因疫情防控需要而扩大产能或实施技术改造的企业，对其新增

设备投资部分，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贴。对从事服装生产等关联

行业在疫情防控中临时转产防护用品的企业，其车间升级改造及

新增设备产生的费用，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贴。对国家和省确定

的重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为加大疫情防控开展的相关技术

改造，由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按设备投资额的

50%给予奖励补助，每家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省工信厅、财政厅下发申报通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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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所在地工信部门提出申请；

（3）市工信局进行初审，并会同市财政局将通过初审的企

业和项目转报至省工信厅、财政厅。

联系人：陈丽华（市工信局），联系电话：83750609

邮箱：jshyjgb@126.com；

17．办理事项：支持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

造或增效扩能项目申报争取国家疫情防控项目投资后补助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联系属地县区发改部门，填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

产能统计表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技改扩能需求统计表并盖章

扫描上报市发改委；

（2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，根据省发改委调度安排集中上

报国家发改委。

联系人：罗时江，联系电话：13915154299

邮箱：hasgjc@126.com

18．办理事项：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

者，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，免征个人

所得税。疫情防控期间对其暂缓开展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扣缴义务人通过个人所得税扣缴客户端软件进行扣缴

申报时，对该部分免征收入，填入免税收入栏即可享受免征个人

mailto:jshyjgb@126.com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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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；

（2）疫情防控期间对该部分人员暂缓开展 2019 年度个人所

得税汇算，税务机关已将此口径通知到卫健委及承担防疫任务的

医疗单位，扣缴义务人和个人对此无需办理任何手续。

联系人：王琦，联系电话：83639136

19．办理事项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。疫情期间，政府部

门及所属单位、国有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中小企业账款，必

须主动、按时、足额支付各项应付款。鼓励民营企业重合同、守

信用，引导大企业做好表率，严格履行合同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

账款，帮助中小企业共同渡过难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企业通过电话、邮件进行咨询或投诉；

（2）市工信部门受理；

（3）受理人与咨询或投诉人联系并核实拖欠中小企业账款

等情况；

（4）向有关地区或单位交办；

（5）有关地区或单位将办理结果报市工信部门；

（6）市工信部门向咨询或投诉人反馈办理情况。

联系人：刘乾，联系电话：83750652

邮箱：jmw3750652@163.com

20．办理事项：缓缴社会保险费。对受疫情影响，面临暂时

性生产经营困难，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，

按规定经批准后，可缓缴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，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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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期最长6个月。缓缴期满后，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，

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税务局、人社局、

财政局）

申请范围及条件：淮安市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

响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、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、

已采取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且没有批量减员、不在失信企业名单范

围的中小微企业。包括以下三类：

（1）保障疫情防控重点物资和群众生活必需品、生产销售、

物流供应等行业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和城市运转保供的相关企业；

（2）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文化旅游、快递物流等受疫情

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；

（3）受疫情影响，生产经营发生困难的其他企业。

“生产经营困难”指企业今年以来累计销售收入（2020年1

月至企业提出申请时间的前一月）与上年同期累计销售收入相比

（若新办企业无上年同期累计销售收入，可用提出申请时间前一

月销售收入与前两月销售收入相比）下降30%及以上的。2020年

新成立的企业，若无销售收入且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企业。

“没有批量减员”是指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不足20人且占企

业职工总数10%以下。

上述企业可于2月7日至5月6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，经

批准后可缓缴2020年1月（保费属期）至2020年4月（保费属期）

间的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，缓缴期最长6个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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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：企业通过淮安市税务局网站下载《淮安市经营

困难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》，提供缴费担保证明，

通过电子邮件向主管税务机关（市区缴费单位向国家税务总局淮

安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申请）提出申请；

注：缴费担保证明为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中的营

业执照信息或股东出资信息，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。相关佐证资

料，由申请企业留存备查；

（2）受理：税务部门接到申请后，登记企业社保费缓缴申

请台账，并通过适当方式告知企业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原因；

（3）审核：税务受理后，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线上方式将受

理清册传给人社、财政联合审核；

（4）告知：受理税务机关于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

邮件将会审结果答复申请单位；

（5）补缴：缓缴期结束后，申请单位应一次性补缴申请缓

缴的社保费。

各地联系人：

地区 受理税务机关 联系人 咨询电话
受理

电子邮箱
地址

清江浦区

市税务局第三税务

分局

赵雪冰

丁永康

0517-83888687

（受理申请）

sfjswsg@163.com

淮安市翔宇中道

150号市行政服务

中心蔡春颖

0517-83785654

（政策咨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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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区 淮安区税务局 郑 敏 15189615923 253923580@qq.com

淮安区镇淮楼东路

46号（社保临时征

收服务厅）

淮阴区 淮阴区税务局 尹樱洁 0517-84921950 hysw1fj@163.com
淮阴区北京东路33

号

洪泽区 洪泽区税务局 王梦宇 0517-87290210 1332518837@qq.com
洪泽区幸福大道5

号(审批中心）

开发区
淮安市税务局第三

税务分局

赵雪冰

丁永康

0517-83888687

（受理申请）

sfjswsg@163.com

淮安市翔宇中道

150号市行政服务

中心仲建斌
0517-83785760

（政策咨询）

涟水县 涟水县税务局 王 许 96888759 lsswfcpg@126.com
涟水县城泰山路1

号

盱眙县 盱眙县税务局 蔡红兵 0517-89729521 sbhj2020@126.com
盱眙县审批局东侧

税务大厅

金湖县 金湖县税务局 孙 涛
0517-86986876

13915185333
89530600@qq.com

金湖县园林南路

288号市民中心二楼

注：市直参保企业按主管税务机关属地咨询、受理。

21．办理事项：对列入市级以上疫情防控用品调拨计划的企

业，因防控疫情工作需要而扩大产能或实施技术改造的，其新增

设备投资部分按照设备投资的30%给予补助，其中2020年1月1日

后疫情防控期间新生效的贷款给予期限一年50%的贴息，对防控

疫情期间企业生产发生的水电气费用给予30%的补助。单个企业

补助不超过5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市工信局联合市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确定调拨企业

名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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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市工信局、财政局联合下发申报通知；

（3）符合申报的企业向所在地工信部门提出申请；

（4）市工信局受理并开展审核工作；

（5）报市政府审批；

（6）市财政局拨付资金。

联系人：陈丽华（市工信局），联系电话：83750609

邮箱：jshyjgb@126.com；

22．办理事项：加强外贸支持。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支付

参展费用后不能参加境内外展会的，给予展位费50%的补助；对

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险货物贸易险当年实缴保费给予

50%的保费支持，单个企业年补助不超过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商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（展位费补助）：

（1）4月初组织第一批（一季度展会项目）企业申报；企

业需准备的材料包括：①与组展方签订的租用展位协议（合同）；

②参展企业的付款凭证；③企业承诺书（主要包含报名参展事情

真实、组展方没有组织企业正常参展的情况说明）④展位费补贴

申请表及企业营业执照。7月初组织第二批（二季度展会项目）

企业申报；

（2）企业向各县区商务局、开发园区经发局（招商局）提

交材料。各县区商务局、开发园区经发局（招商局）负责材料初

审。市级商务部门负责复审及其他工作；

（3）市财政局拨付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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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

清江浦区，李建，15189559915

淮安区，陈澄，80999275

淮阴区，张晶，15152391521

洪泽区，刘晓娉，13655151566

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张妍，83711755

工业园区，李佳丽，15052684705

生态文旅区，胡一心，13951268877

苏淮高新区，高泉，15161713071

涟水县，符琳，15905233302

盱眙县，胡学兵，13952341948

金湖县，崔镕，18888122216

具体流程（保费补贴）：

企业免申报。（商务部门将从中信保江苏公司等保险机构获

取企业投保信息，按照投保情况核算、发放补贴。）

联系人：杜兆永，联系电话：83900370

23．办理事项：加快资金兑现。加快今年市级工业和信息化

专项扶持资金申报审核和兑现速度，力争上半年拨付到位，缓解

企业资金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下发工业和信息产业资金申报

通知和指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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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企业向项目所在地县区（园区）工信部门提出项目申

请，按要求提供项目申报材料；

（3）市工信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、公示，拟定资金使用

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财政局拨付资金，力争上半年拨付到

位。

联系人：王丹，联系电话：83750656

邮箱：jxw656@163.com

24．办理事项：加快今年市级商务专项扶持资金申报审核和

兑现速度，力争上半年拨付到位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商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3月份研究制定《关于组织申报

淮安市商务流通发展资金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；

（2）企业向项目所在地县区（园区）商务、财政部门提出

项目申请并按照申报要求进行申报；

（3）根据《淮安市商务流通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对符合

条件的项目第一时间组织审核，并及时公示后，由市财政拔付资

金。

联系人：陈艺，联系电话：83900379

25．办理事项：鼓励台商新上投资项目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

台资企业新增实际投入和利润再投资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

设施农业项目达到一定规模的实施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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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3月份研究制定实施方案,7月组织

申报，届时企业可通过淮安市商务局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申报通

知，按照要求向当地商务部门提出申请；

（2）当地商务部门初审并转报市商务局；

（3）市商务局组织项目审核；

（4）市财政局对审核合格的企业拨付资金。

联系人：张昊辰，联系电话：83900238

26．办理事项：加大台资企业贸易补贴力度。对台资企业投

保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险货物贸易险、投保进口防疫物资的预付款

保险、投保国内贸易信用险、为跨境电商业务投保出口信用保险

当年实缴保费分别给予50%的保费支持，单个企业年补助不超过

50万元。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，可及

时申请市贸促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

局）

具体流程（保费补贴）：

企业免申报。（商务部门将从中信保江苏公司等保险机构获

取企业投保信息，按照投保情况核算、发放补贴。）

联系人：杜兆永，联系电话：83900370

具体流程（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）：

（1）登录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平台www.rzccpit.com进行网

上提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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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按要求上传佐证材料（PDF格式）并填写相关信息；

（3）如材料齐全并真实有效，当天即可完成审核并签发证

明书。

联系人：杨璐、赵卫璐，联系电话：83900368

二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

27．办理事项：引导银行机构加强与相关医院、企业的服务

对接，最大限度满足疫情防控相关融资需求；对与疫情防控相关

的企业融资需求进行紧急摸排，高效开展授信支持。对综合金融

服务平台开设的绿色通道内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

银行，人民银行将优先提供再贷款再贴现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人

民银行淮安市中心支行、市工信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淮安银保监

分局、各商业银行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工信部门梳理出全市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，并

与银行机构及时共享；

（2）银行机构根据反馈的企业名单，主动与企业对接沟通，

了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，并提供“一企一策”的个性化金融服务；

（3）银行机构指导相关企业注册登录淮安市综合金融服务

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han.jsjrfw.com/sujrb/），企业通过平台发布

融资需求与银行机构进行线上对接。

联系电话：各银行机构服务热线。

28．办理事项：依托淮安市综合金融服务平台，开设“受疫



— 23 —

情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绿色通道”，支持重点保障企业复工复产，服

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发展，鼓励银行机构创新金融

产品，提高融资对接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监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 1 ） 登 录 淮 安 市 综 合 金 融 服 务 平 台 ， 网 址 ：

http://han.jsjrfw.com/;

（2）企业办理平台注册手续，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并上传相关

资料完成注册 （已注册企业不需要再次注册）；

（3）点击“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绿色通道”，企业可选

择合适的金融机构产品，定向发布融资需求；

（4）工作组专人跟进融资进度，会同相关金融机构提出融

资建议。

联系人：张韩、顾维政，联系电话：83606572

邮箱：hajrbgs@126.com

29．办理事项：线上组织开展“共同抗击疫情 担保在行动”

活动，鼓励担保机构出台优化融资担保服务具体措施，由市地方

金融监管局作为优化融资担保服务总前台，指导各担保机构设定

服务专员，对受疫情影响造成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，国有担保

公司在原有担保费率基础上下浮 30%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监

管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拨打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优化融资担保服务专线：

http://han.jsjrfw.com/
mailto:hajrbgs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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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606775；

（2）根据企业需求实际，搭建企业与担保机构联系平台；

（3）记录工作进度，做好跟踪服务。

联系人：马全芳、张维军、张伟浩，联系电话：83606775

邮箱：ha6775@126.com

30．办理事项：为与疫情相关的企业开辟跨境融资绿色通道。

（责任单位：人行淮安市中心支行）

具体流程：

登录“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”，将办理材料的电子

版 （ 扫 描 或 照 片 均 可 ） 进 行 网 上 提 交 ， 网 址 为 http ：

//zwfw.safe.gov.cn/asone/。

（1）办理材料清单：①申请书；②外债合同正本和合同主

要条款扫描件；③中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、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设

立/变更备案回执；④选择宏观审慎管理模式的，提供上一年度

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；⑤经其他外债管理部门批准逐笔

借用外债的，还应提供相关批准文件；

（2）办理时间：工作日在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的情况下，

24小时内完成审批，核发批复文件。

联系人：袁佳敏，联系电话：83163129，13861586319

邮箱：jiaminyuan@126.com

三、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

31．办理事项：支持企业用工。做好线上招聘服务，满足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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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招工和劳动者求职需求。对重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提供实

时精准对接服务，确保满足人力资源需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

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网络招聘会通道

①招聘企业可通过淮安人社网（http://rsj.huaian.gov.cn）中

的“我要看”→“就业创业”或“人力资源市场”→“我要招聘”

申请参加招聘会。录入企业 QQ，可进行“视频面试”。

②求职者可通过淮安人社网（http://rsj.huaian.gov.cn）中的

“我要看”→“就业创业”或“人力资源市场”→“招聘会信息”

参加网络招聘会；也可通过“淮安就业”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“网

络招聘会” →“当前招聘会”参加网络招聘会，查看岗位信息。

（2）淮安就业微信和淮安就业 APP 求职通道

①求职者可通过“淮安就业”微信公众号“找工作”进行网

上求职。

②求职者可在“淮安就业”微信公众号内快速检索信息。找

职位方法：找+职位名称，如输入“找会计”，系统自动返回所

有会计职位信息；找单位方法：单位+单位简称，如输入“单位

汉邦”，系统自动返回该单位所有职位信息。

③求职者可通过“淮安就业”手机 APP 中的“职位搜索”，

输入关键字，进行网上求职。

联系人：刘娟、 穆玉，联系电话：83612150、83612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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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．办理事项：实施稳岗政策。延续实施对失业保险缴费比

例从 3%阶段性降至 1%的现行政策。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

业，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%。对面临暂时性

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返

还标准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

定，政策执行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返还金额 1 万元及以下的

企业实行简易程序，无需企业申请，直接予以返还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总工

会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企业登录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

（http://rsj.huaian.gov.cn/），点击“我要看”→“就业创业”→

“在线办事”→“失业保险稳岗返还”进行网上申报。扫描上传

全部要件，填写相关信息；

（2）返还金额 1 万元及以下的企业实行简易程序，无需企

业申请，通过大数据比对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，将稳岗

返还资金直接拨付到企业账户（只适用于普通稳岗返还）；

（3）网上审核通过后，符合“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

稳岗返还”或“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”条件的，由

企业填报《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稳岗返还申请表》或《经

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亏损月份的

月度财务报表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向参保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http://rsj.huaian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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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就业管理服务机构或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；

（4）由人社部门牵头，协同财政局、发改委、工信局、税

务局、总工会联合会审；

（5）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和返还金额在人社局网站上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的，由财政部门按程序及时拨付返还金额。

联系人：刘颖，联系电话：83612115、83612117

QQ 群号：336447508、879415952

33．办理事项：鼓励台商新上投资项目。新取得土地的，土

地出让金可延期 6 个月缴纳，并免收相应的违约金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自然资源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人通过邮件提出申请（申请书需留有联系人号码、

电子邮箱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（2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处受理；

（3）受理人与申请人联系并核实疫情期间出让金缴纳情况；

（4）受理人提出办理意见并将办理意见反馈给申请人。

联系人：刘碧波（负责经营性项目用地）

联系电话：18015106011，邮箱：736864494@qq.com

联系人：赵凯（负责工业项目用地）

联系电话：18905235527，邮箱：237004219@qq.com

34．办理事项：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，实施期限延

长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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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流程：

（1）根据《省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推

动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持续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苏政发

〔2020〕15号）规定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，实施期

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。目前我市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

付月数在18至23个月的涟水县、淮安区符合在规定费率的基础

上下调20%；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以上的淮安市市直、

开发区符合在规定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0%；

（2）从2020年5月1日起，工伤保险费率市直、开发区下调

50%，涟水县、淮安区下调20%，由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统一

从“金保工程”信息系统进行调整。

联系人：李晓文、梁艳

联系电话：83888262、83888264

邮箱：3605935001@qq.com

35．办理事项：疫情防控期间，允许企业延期办理职工参保

登记和缴费业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、淮安市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

（网址http://bsdt.huaian.gov.cn/）或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网（网址http://rsj.huaian.gov.cn/）（已申请开通社会保险网上

申报业务软件的参保单位，可直接在网上申报办理），或加入QQ

群（群号：277856661）、电子邮箱（3605935001@qq.com）或

mailto:116975533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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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（地址：翔宇中道150号淮安市政务服务中心E区人社征缴

窗口）等提出申请；

（2）上传办理社会保险征缴业务所需申报材料；

（3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，及时办理。

联系人：樊华琴、梁艳，联系电话：83888261、83888264

邮箱：3605935001@qq.com

36．办理事项：支持受疫情影响大、导致生产任务不均衡的

用人单位，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依法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

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企业根据属地原则向所在地人社局（或行政审批

局）提出申请；

（2）受理单位与申请企业联系并核实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

时工作制的工作岗位、企业工会意见等相关情况；

（3）受理单位提出办理意见。

联系人：宋成荣、潘朗，联系电话：83665672、83660191

37．办理事项：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

证书或相关合格证书的，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提升补贴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职工登录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网站（http://rsj.huaian.gov.cn/），点击“我要看”→“就

mailto:除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外，还可通过加入QQ群（群号277856661）、电子邮箱3605935001@qq.com上传申报材料等渠道受理业务。
mailto:1169755330@qq.com
http://rsj.huaian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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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创业”→“在线办事”→“技能提升补贴”进行网上申报；

（2）扫描上传全部要件，按照相关说明如实填写申请信息；

（3）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和补贴金额在人社局网站上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的，由财政部门按程序及时拨付返还金额。

联系人：章世平，联系电话：83612115、83612117

QQ 咨询群：个人群 256010087、企业群 468242173

四、加强供应链衔接配套和民生物资供应保障

38．办理事项：加强粮油市场供应保障，深化储备制度和价

格形成机制，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，对稻谷收购环节和应

急企业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2）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审核；

（3）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拨付一次性补贴资金。

联系人：汤晓庆，联系电话：83600231

邮 箱：657588445@qq.com

39．办理事项：为落实“米袋子”市县长负责制，加强疫情

期间粮油供应，确保商场超市、便利店补货及时，做到粮油市场

不脱档、不断供，稳定市场价格、维护市场秩序。对承担疫情防

控重点保供的粮油企业，优先推荐申报省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，其产品优先推荐纳入“淮安大米”“苏米”品牌发展；在

粮食产后服务中心、优质粮食工程建设中优先给予支持。所在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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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年度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可适当加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

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2）市发改委优先向省市相关部门或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推荐申报。

联系人：鞠战东，联系电话：83600087

邮箱：1840065200@qq.com

五、实施临时性电价扶持政策

40．办理事项：疫情防控期间，执行两部制电价的企业可根

据实际情况按月选择基本电费结算方式；按实际暂停用电天数减

免企业基本电费；因抗击疫情需要扩大产能的企业，如选择按最

大需量约定值结算基本电费，超过合同约定最大需量 105%的，超

过部分按实收取，不加收两倍基本电费。（责任单位：淮安供电

公司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建议用户采用线上办理业务的方式，通过手机应用商

城搜索“网上国网”下载 APP 并安装；

（2）完成注册登录、实名制认证、户号绑定；

（3）选择业务办理，填写相关信息，并提交受理；

（4）供电公司统一调度，由各属地客户经理与用户进行联

系办理相关业务。

mailto:184006520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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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珺，联系电话：15261728096

邮箱：630612694@qq.com

六、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

41．办理事项：分类施策推进重大项目。各地和市各有关部

门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分类施策，推动员工分批有序错峰返程返岗，

有序组织2020年市重大项目及年初参加全省集中开工的75个重

大产业项目开工复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攻坚办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对未停工项目，要在防控疫情的同时，科学组织，精

心安排，稳定职工队伍，有力有序推进；

（2）对未复工项目,要切实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相关要求抓

好复工措施的细化落实工作，做好职工返岗、疫情防控、工作秩

序、安全生产的安排，推动项目尽早复工，争取把影响的进度赶

上来；

（3）对拟在2020年新开工项目，要积极帮助项目单位抓紧

推进各项前期工作，力争项目早日具备开工条件。

联系人：侯长浩，联系电话：80635132

邮箱：hafgwzdxmc@163.com

42．办理事项：实施市领导挂钩重大项目和项目长帮办服务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攻坚办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排定市领导挂钩重大项目方案，发挥市领导在推进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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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项目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；

（2）实行项目长帮办服务重大项目全覆盖，对市领导挂钩

服务之外的其他重大项目，各地参照市级项目长帮办的办法，采

用“1+4”帮办服务模式，确保220个市重大项目挂钩服务落实

到具体责任人。

联系人：侯长浩，联系电话：80635132

邮箱：hafgwzdxmc@163.com

七、大力组织科研协同攻关

43．办理事项：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、疫苗和救治装

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申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；帮助新型

冠状病毒检测试剂、疫苗和救治装备研发及批量生产的企业争取

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定额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

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联系属地县区发改部门索取《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省

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奖金项目的通知》（苏发改高技发

〔2020〕88号），根据要求编制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和填报省级战

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奖金项目汇总表、申报表、信用承诺书后

上报市发改委；

（2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，根据省要求，市发改委会同市

财政局安排人员开展现场考察和材料审查后上报省发改委。

联系人：罗时江，联系电话：139151542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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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hasgjc@126.com

44．办理事项：根据省科技厅要求组织申报“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”相关领域应急科技攻关专项项目。该专项主要支持

疫情防控科技攻关，重点支持“精准防控、快速检测、防护物资

（口罩、防护服、消毒机器人等）、医疗救治、医疗器械、药物

和疫苗研发、临床治疗”等领域的研发及成果转化工作。项目需

半年内完成研发工作，近期能够快速应用到一线。该应急科技攻

关项目专项将在近期持续征集，采取成熟一批，启动一批的形式

开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各县区科技局根据要求，组织辖区内项目征集；

（2）各项目申报单位按照要求提供项目进展、应用情况的

word文件，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扫描件（比如：检测试剂盒的

检验证书，医疗器械的注册证书等），发送给所在县区科技局；

（3）各县区科技局于24小时内完成审核、汇总并上报市科

技局；

（4）市科技局收到县区报送的材料后，于24小时内完成审

核、汇总，并报送省科技厅。

联系人：仇志华，联系电话：83673203、15252315266

邮箱：haskjjncc@126.com

45．办理事项：对符合“苏科贷”入库条件的企业，办理流

程进行优化，尽快实现业务线上办理，缩短备案时间。对受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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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严重、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，优先给予贷款延期或续贷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企业根据地方科技部门的指导，登录“苏科贷”申报

系统（http://skd.jspc.org.cn）填写入库及贷款申请；

（2）市科技部门对照淮安市“苏科贷”企业入库管理细则，

3个工作日内在线完成入库审批（纸质材料可后补寄送）；

（3）“苏科贷”合作银行对申请贷款企业的财务、经营等

情况进行风险审核评估结束后，向市财政局和市科技局通告风险

审核评估情况和银行授信额度，提出贷款备案申请；

（4）市科技部门收到合作银行提交的贷款备案申请后，3

个工作日内完成是否符合“苏科贷”支持条件审核，审核通过的

出具“苏科贷”贷款备案意见，并在线提交省生产力促进中心；

（5）经省、市科技部门备案的贷款，合作银行在3日内完成

放款手续。

联系人：孙涛、贾良文，联系电话：83666364

邮箱：hasscl@163.com

46．办理事项：疫情防控期间，减免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租

金的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，列入省级年度绩效

奖补范围的，在资金分配中予以倾斜支持。各县区可比照制定创

业孵化基地、园区运营补贴办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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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组织申报：按照省科技厅下发的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

器绩效评价工作通知要求，市科技局组织全市各县区12家省级

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申报；

（2）申报材料准备、提交：评价工作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

各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登录“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信息管理系

统”（网址：www.jstbi.com），填报“2019年度江苏省科技企业

孵化器绩效评价自评报告”，并在线提交；

（3）县区科技局审核：各县区科技局对各参评单位提交的

数据和材料进行初审，审核通过后，再提交至市科技局审核；

（4）市科技局审核：市科技局对县区科技局提交的数据和

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内容包括所有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

完整性，重点审核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幅度较大、此次补充填报

的非年报数据或逻辑关系存在异常的数据和材料。对数据和材料

进行确认后，审核推荐至省科技厅。

联系人：江妍妍，联系电话：83666364

邮箱：hakjjgxc@126.com

47．办理事项：在全省范围推广实施科技创新券，扩大创新

券支持范围，省市科技相关专项资金联动补贴符合条件的中小企

业试验检测支出经费总额的比例可达5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

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组织申报：按照省科技厅下发的科技创新券申报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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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市科技局组织各县区范围内符合要求的企业申报；

（2）县区审核：企业按要求向所在地科技部门申报，各县

区审查申报材料后，填报汇总表并盖公章报至市创新券营运管理

中心；

（3）项目申报：市创新券营运管理中心汇总各县区项目后

填写“淮安市科技创新券项目推荐汇总表”，加盖公章后，随同

企业申报材料报送至省科技厅；

（4）专家审核：省科技厅组织创新券专家审核组对科技创

新券兑现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；

（5）结果公示：审核结果在省科技厅网站公示；

（6）资金划拨：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下

达补助资金。

联系人：孙涛、施俊，联系电话：83758301 83644156

邮箱：hasscl@163.com

48．办理事项：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便利化，利用互

联网手段合理安排好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组织申报：按照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下发的高企申报通知要求，市科技局组织各县区范围内符合要求

的企业申报；

（2）申报材料准备、提交：企业根据通知要求，登录 “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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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技术企业辅助材料提交系统”（由江苏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平

台http://210.73.128.81/进入）、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

网”（网址：www.innocom.gov.cn），填写并提交网上申报材料；

（3）县区审核、推荐：各县区科技局对企业申报材料初步

审核后，将推荐函以及相关附件表格加盖公章并报至市科技局高

新处；

（4）市科技局牵头推荐上报：市科技局会同市税务局、市

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申报企业资质进行审查，确认后统一推荐上

报省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孙洲，联系电话：83666364

邮箱：hakjjgxc@126.com

49．办理事项：全面实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业务全流程网

上办理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组织申报：按照省科技厅下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工作通知要求，市科技局组织各县区范围内符合要求的企业申

报；

（2）申报企业在线进行评价、提交数据：企业根据通知要

求 ， 登 录 全 国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www.innofund.gov.cn）注册基本信息（已注册企业无需重新注册，

原账号继续有效）、提交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，自主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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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；

（3）市、县评价工作机构审查：评价工作机构在线进行企

业评价信息形式审查工作，原则上每月完成不少于一批次企业评

价信息形式审查，对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每月最后一个

工作日前提交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；

（4）公示、公告：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分批汇总公示、

公告，办理批次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批，于10月31日前完成最

后一批拟入库企业公示文件发布工作。

联系人：贾良文，联系电话：83666364

邮箱：hakjjgxc@126.com

50．办理事项：推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“无纸化”，在疫情

防控期间做到业务办理“不见面”，相关纸质材料待疫情结束后

延迟提交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平台网站（网址：

http://jsht.jstec.com.cn/），网上提交免税合同认定登记材料；

（2）根据网站提示，依照合同如实填写必填信息，并扫描

上传合同文本；

（3）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的，3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审核；

（4）审核完成后，企业在线打印纸质审核表，至税务部门

办理免税相关手续。

联系人：孙涛、施俊，联系电话：83758301 83644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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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hasscl@163.com

51．办理事项：疫情防控期间，除新办来华工作许可业务外，

我市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采用“先承诺后补交”的方式全程在线

办理，有效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单位登录“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管理服务系统”

（网址：http://fwp.safea.gov.cn/），提交电子申请材料，并保

证材料清晰完整，同时在“其他附件”一栏上传《全流程网上办

理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见附件1），其中新办工作许可证的，

可根据需要申请邮政速递到付方式领取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，

在 “其他附件”一栏上传《邮政速递取证申请书》（见附件2）；

（2）网上预审已经通过、处于“待受理”状态的业务，可

申请退回修改，上传《承诺书》后重新提交，退回修改后重新提

交的，优先进行网上审核；

（3）市科技局将依据网上提交的电子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

符合条件、材料齐全的，在规定时限审批通过；

（4）办理许可通知业务的，申请单位可通过“外国人来华

工作许可管理服务系统”自行下载许可通知书；办理工作许可证

业务的，申请单位可申请邮政速递到付方式领取《外国人工作许

可证》，确需前往受理机构现场办理的，应电话预约办理，并按

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佩戴口罩，避免人员聚集。办理注销业务的，

申请单位须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寄回（寄回地址：淮安市清江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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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大治西路18号市科技局307室，电话：83666591）；

（5）申请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承诺书》中的承诺，确保电子

材料真实有效。疫情过后，承诺单位须补交相关纸质材料，市科

技局将组织对承诺单位补交的纸质材料进行复检，对提供虚假材

料或不能提供要件原件的，相关情况将录入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

服务系统，并不再适用承诺审批；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，

将依法取消行政决定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联系人：刘华、魏京洋，联系电话：83666591

邮箱：3158940350@qq.com、122345893@qq.com

附件1

全流程网上办理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我单位承诺所提交的外国人工作许可申请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
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我单位将做好纸质材料的保管工作，必要时将及时提交纸质

申请材料及原件核验，并积极配合做好工作许可的调查核实工作。

业务编号

申请人姓名

国 籍 护照号码

出生日期 性 别

mailto:3158940350@qq.com、12234589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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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附件2

邮政速递取证申请书
我单位申请邮政速递到付领取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及相关

法律文书，邮政速递取证有关协议以邮政速递部门规定为准。收

件人信息如下：

姓 名 手机号码

地 址

邮政编码

特此申请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八、注重防范受疫情影响可能暴露的风险隐患

52．办理事项：为保障疫情期间，我市土地市场平稳发展，

土地出让金缴纳时间在疫情期间期内的，可延期至一级响应结束后五

个工作日缴纳，期间不计违约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申请人通过邮件提出申请（申请书需留有联系人号码、

电子邮箱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（2）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处受理；

（3）受理人与申请人联系并核实疫情期间出让金缴纳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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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受理人提出办理意见并将办理意见反馈给申请人。

联系人：刘碧波（负责经营性项目用地）

联系电话：18015106011，邮箱：736864494@qq.com

联系人：赵凯（负责工业项目用地）

联系电话：18905235527，邮箱：237004219@qq.com

九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秩序

53. 办理事项：办理淮安市区（不含洪泽区、淮安区、淮阴

区）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备案手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:

（1）申请人通过邮件提出申请，并按照房价备案相关政策

规定上传全部要件，承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、准确；

（2）受理人向申请人核实申报项目位置、业态构成、规划

配套、历史交易数据、本期申报等情况；

（3）市发改委价格处通过成本调查、价格比对、相关情况

审核、集体讨论，并与企业及市住建部门沟通后形成初步建议；

（4）市发改委审核后提交房价备案集体审议会议审议；

（5）市发改委根据房价备案集体审议会议审议结论通知企

业编制“一房一价”清单，办理备案手续；

（6）在市发改委门户网站公示备案价格。

联系人：刘柳，联系电话：83673113

邮箱：hafgwjgc@126.com

54．办理事项：依托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市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平台，市发改委全面推行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投资项

mailto:hafgwjg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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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“不见面审批”服务，建立微信沟通辅导工作群，通过电话、

网络等方式提供全天候预约服务、在线服务。在收到综合受理部

门通过平台转办的事项后，做到即收、即审、即批，全程网上申

报、线上办理、快递送达，涉及市发改委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事项

48 小时内办结，打造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淮安市网上办事大厅（http://bsdt.huaian.gov.cn），

点击左上角的“法人登录”，通过账号密码进行登录。（没有账

号的点击“新用户注册”，按照引导填写、上传有关资料进行注

册）；

（2）登录后，选择“投资项目服务”，点击“我要申报”，

输入在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http://218.94.123.37）

生成的项目代码，点击“查询”按钮，完成有关项目信息填报；

（3）进入“立项用地规划许可”综合并联申报环节，逐项完

成第一阶段综合信息填报，并扫描上传相关材料后提交，等待综

合受理部门在线受理审核；

（4）在申报材料齐全、真实有效的前提下，综合受理部门

通过平台转相关审批部门并联办理，市发改委对政府投资项目审

批在 48 小时内办结，将结果反馈综合受理部门核发批复文件。

联系人：徐天然，联系电话：83908019

邮箱：fgw83945685@163.com

55．办理事项：帮助企业开展信用修复。对企业因受疫情不

mailto:fgw83945685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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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出现的失信行为，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

采取便利信用修复流程，线上指导企业提供材料，线下邮寄补交

材料，最短时间内帮助企业完成信用修复审核上报，重塑信用，

消除不良影响，规避失信风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，进行网上提交，网址为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；

（2）企业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查询行政处罚信息，根据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信

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〔2019〕527 号）文件，根据失信严重程度，在线填写相关信息

并按要求扫描上传所需材料；

（3）企业网上提交材料后，市发改委（信用办）经办人在

24 小时内完成网上审核并报至省复审。通过审核后，由市发改委

（信用办）经办人电话通知企业将相关纸质材料线下邮寄报送；

（4）企业查看修复审核结果，可通过修复申请提交成功后，

手机短信接收到的“信用修复进度查询码”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

站进行自助查询。

联系人：杨丹丹，联系电话：83750102

邮箱：hasxyb@163.com

56．办理事项：企业开办便利度再提升。在政务服务大厅设

立“企业开办一窗集成服务窗口”，提供企业开办电话、微信等

方式咨询服务，安排专人全流程帮助办理企业登记、刻章备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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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开户及涉税事项，通过“一窗”办理，企业开办时限控制在

1个工作日。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刻制公章。推广应用企业开办“全

链通”快速通道，实现企业开办全流程不见面审批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江苏政务服务→便民利企→企业全链通综合服务

→开办专区；或登录淮安市网上办事大厅→网办不见面→行政审

批局→内资企业登记→公司设立登记→网上申报；

（2）按照系统提示录入相关信息；

（3）由“企业开办一窗集成服务窗口”帮助企业完成刻章

备案、银行开户及涉税事项。

联系人：余洁、刘娟，联系电话：83908027 、83908032

邮箱：haspjjs@163.com

57．办理事项：企业注册登记再提速。取消名称预核准制度，

全面实行名称自主申报。企业设立登记全程电子化办理，实行“审

核合一”。企业变更、备案、注销等其他登记事项，通过网上申

请，自动生成相关文书。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

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，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、职工工资、社会

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

务，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的企业可以申请简易注销。实施市场主

体准入告知承诺制度，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信用承诺制度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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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登录淮安市网上办事大厅→网办不见面→行政审批局

→内资登记→内资企业登记→公司设立登记→网上申报；

（2）在相关业务中，按照系统提示录入相关信息并打印文书；

（3）现场提交材料或者邮寄至市政务服务中心F区37号窗口；

（4）审核通过后，通过EMS免费寄送营业执照和相关通知书。

联系人：谭浏、余洁、张昀

联系电话：83908027、83888672 邮箱：haspjjs@163.com

58．办理事项：企业投资建设项目，按照改革后的新流程办

理，即“一张表单、综合受理、分段审批”，通过材料网上申报、

内部流转审批、证件EMS邮寄的方式，开展不见面审批服务。需

要纸质文件原件的待疫情结束后补齐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（bsdt.huaian.gov.cn）投资项目服

务板块注册登记；

（2）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，并上传全部要件；

（3）符合要求的，在承诺的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

联系人：苏小峰，联系电话：83888130

邮箱：574967374@qq.com

59．办理事项：优流程减手续，非关键可容缺。一是进一步

优化审批流程，简化办理手续，对涉及现场踏勘的一般类型项目

以图片、视频方式替代现场踏勘，组建涉审部门联合微信工作群，

实时交换现场踏勘意见。二是实行缴费后置，对涉及占道挖掘、

临时占用绿地的项目，一律执行先审批后缴费，并由监管部门做

mailto:haspjjs@163.com
mailto:574967374@qq.com�
mailto:574967374@qq.com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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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费用缴纳的相关服务工作。三是对部分审批事项中非关键的办

理材料实行“承诺补、先审批、后完善”的办法，帮助重特大项

目、疫情民生项目、补短板类项目快速通过审批。四是建立疫情

期重特大项目对口帮办机制，对市级确定的重特大项目实行提前

介入了解、延伸行政辅导、前期代办帮办、批后跟踪服务的工作

机制，实行定人挂号服务，制定专人日对接、周汇报、日常协调

工作机制，及时解决涉审问题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下载江苏政务APP（可从各大应用市场里搜索“江苏政务服

务”点击下载并安装使用）或登录淮安市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

（htp://bsdt.huaian.gov.cn/）进行申报，承诺材料可通过QQ、微

信以电子版方式提交窗口工作人员。

联系人：苏小峰、周亚，联系电话：83888130、83888962

邮箱：574967374@qq.com

60．办理事项：非急需不现场，网上办不见面。一是实行非

紧急办理事项全程网上申请、网上审查、网上审批的全流程不见

面网上办理，对办件量较大的事项开通疫情期电话专线，由专人

点对点辅导帮办；开通网上预约服务，对确需见面咨询审批的办

件，实行先网上预约、后线下办理的模式，避免人群聚集。二是

通过淮安发布、市行政审批局网站、业务交流群等媒体发布倡议

书，提倡企业、群众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手机APP进行申报。三是

疫情期间，实行办件免费寄达服务，协调EMS快递部门，建立每

mailto:574967374@qq.com�
mailto:574967374@qq.com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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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对接机制，确保通过审批的办件及时寄送企业群众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可登录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监管

平台进行申报（http://59.201.232.14/login.do;

Jsessionid=51E253B68BD2DFA274D541915EF80E49?method

=begin）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可登录淮安市人民政府网上办

事大厅（htp://bsdt.huaian.gov.cn/）进行申报；

（2）其他事项可通过下载江苏政务APP（可从各大应用市场

里搜索“江苏政务服务”点击下载并安装使用）或登录淮安市网

上办事大厅（htp://bsdt.huaian.gov.cn/）进行申报。

联系人：陈元元、苏小峰、马慧、顾晨雨

联系电话：83888130，邮箱：574967374@qq.com

61．办理事项：疫情防控期间，在项目审批实行“不见面、

网上办”的基础上，对重大项目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试行“你

承诺，我审批；你失信，我撤销”的审批信用管理制度，努力实

现疫情防控与重大项目审批服务“两不误”，确保工作“不掉线”。

一是对由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审批的重大项目，通过事中事后监管

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，一律实

行告知承诺制。二是对市行政审批局牵头各县区、园区已开展实

施的区域评估，在重大项目审批过程中涉及的相应审批事项，可

实行告知承诺制。三是对市行政审批局职能范围内的重特大项

目、疫情民生项目、补短板类项目审批事项，材料清单中非必要

mailto:57496737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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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在疫情防控期间,依企业申请实行告知承诺制，以施工许可

证核发为承诺期，先行做出审批决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符合上述 3 项条件的，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做出书面承

诺并在淮安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申报；

（2）市行政审批局根据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所明确

的监管措施及信用管理办法进行管理，发现建设单位未履行承诺

的，市行政审批局将函告事项主管部门，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追

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，同时将企业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、不履行

承诺的失信行为上报各级信用信息平台。

联系人：张士美，联系电话：83888085

62．办理事项：对于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设施、隔离设施等

建设项目以及“两个必需、一个急需”的项目（涉及保障城市运

行必需、疫情防控必需和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急

需的项目），相关进场交易手续、证明材料实行承诺制容缺办理，

暂时无法提供材料的，由招标代理机构人员书面承诺在一定时间

内补齐。开评标场所实行网上预约，并予以优先安排。信息发布

在 2 小时内办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场所预约：招标文本经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审核通过后，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登 录 淮 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

(http://www.hasggzy.com)交易平台，选择相应交易系统按法律规定

的时间或者监管部门批准的时间预约开评标场所。招标代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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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网络向交易中心确认开评标场所及使用时间。《场所使用登

记表》可后补。

联系人:王娟，联系电话：80996077

（2）信息发布：公告内容由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，向交易中

心提供公告电子版材料，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公告登记、发布。

联系人:李娜，联系电话：80996096

63．办理事项：全面推行不见面交易。产权交易、土地出让、

政府采购（400 万元以下工程）全面采用不见面交易方式，建设

工程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，降低交易成本，减少人员聚集。使用

财政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、服务和工程的，应以满足疫情

防控工作为首要目标，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（http://www.hasggzy.com）

交易平台；

（2）招标文件采用在线下载；

（3）采用在线投标、不见面开标等方式；

（4）特殊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由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或

直接发包、采购。

不见面交易业务联系人及电话：

土地交易类业务：高大江，联系电话：80996059

产权交易类业务：邓勇，联系电话：83638028

政府采购类业务（400 万以下工程)：杨娟，联系电话 83638021

http://www.hasggzy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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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类业务：宋耀，联系电话：83638526

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：陈超，联系电话：13770370470

CFCA 及电子签章：张忠宝、陈玲

联系电话：13861650890 17602592871

国信 CA 及电子签章：何银平，联系电话：18952327879

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联系人：朱拥军、刘步丞

联系电话：83888786 邮箱：215284854@qq.com

64．办理事项：对涉及我市的省“220项目”和“1473项目”，

以市县镇三级代办队伍为保障，根据各企业要求，以微信群、

QQ群交流等为手段，帮助企业进行政策咨询，解决审批服务中

存在的问题。对事关疫情防治和公共卫生的重大项目建设，实行

急事快办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主动对接：市县（区）代办中心主动与重特大项目联

系，并组建项目代办小组开展帮办代办；

（2）跟踪服务：定期上报代办项目进展，全面掌握代办项

目进度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，确保问题“零存量”。

联系人：周亚、谭明扬，联系电话：83888962

65．办理事项：对涉及施工图审查的项目实行线上办理，从

施工图申报、专家审查、回复全程网上办理，审查结果EMS快递

送达，实现全程不见面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（bsdt.huaian.gov.cn） ，由数字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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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端口申报；

（2）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，并上传全部要件；

（3）施工图审查合格证由 EMS 快递送达。

联系人： 张丽娟、唐红艳，联系电话：83888141

66.办理事项：积极引导企业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或淮安市

网上办事大厅开展审批事项远程申报或通过自助服务终端、邮寄

等“非接触式”方式办理业务。组织各部门政务服务网首席信息

主管（CIO），及时解决各部门政务服务网运行过程中的问题，

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捷网上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具体流程：

（1）登录淮安市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（网址：

http://bsdt.huaian.gov.cn/）或江苏政务服务网（淮安市旗舰店）

（网址：http://ha.jszwfw.gov.cn/）进行全程网办并选择快递服

务；

（2）选择江苏政务服务APP办理。从各大应用市场里搜索“江

苏政务服务”，点击下载安装，选择“淮安市”站点申报办理、

查询；

（3）用户在网办过程中遇有任何技术问题，可通过网络或

电话随时反映，技术人员及时跟进服务，迅速解决问题。

联系人：刘远江，联系电话：83188832

本实施细则有效期按省市出台的四项文件执行，相关条款由

各责任部门负责解释。


